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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「擬訂臺北市北投區立農段

五小段374-1地號等44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」 

公聽會發言要點 

壹、 時間：民國114年10月1日（星期三）下午3時00分 

貳、 地點：臺北市北投區唭哩岸區民活動中心 

（臺北市北投區立農街一段366號4樓） 

參、 主持人：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楊祖恩股長 

肆、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：（詳簽到簿）             記錄：張彤雲 

伍、 主席致詞： 

委員、各位地主及實施者團隊，歡迎大家來參加由東家建設股

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「擬訂臺北市北投區立農段五小

段374-1地號等44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」之公辦公聽

會，本次會議是由市府依法主辦，我是今天會議的主持人，目

前任職更新處事業科的楊祖恩股長，今天邀請專家學者是臺北

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吳右軍委員，及臺北市稅捐稽徵

處與會。公聽會舉辦的意旨是透過公聽會之舉辦讓住戶瞭解計

畫內容並廣納各住戶之意見，住戶所提意見實施者均應於計畫

書內載明並妥予回應，後續作為本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

會審議參考。如果各位地主想要發言，請至發言登記處完成登

記，發言順序以有書面意見為優先，現場登記次之，再請各位

地主表達意見。等一下的流程會請實施者做10分鐘的簡報。 

陸、 與會單位發言要點： 

一、主席說明發言原則： 

(一) 如有意見表達須完成發言登記，未登記者，其發言不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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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會議紀錄內 

(二) 原則採統問統答方式，發言輪數為二次，每人3分鐘發言

時間 

二、公有土地管理機關－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(441-1、442-1、

443-1、444-1、445、446-1、448、466-1地號土地)：(書面

意見) 

(一) 查權利變換計畫書第3-2頁載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經管同小

段441-1、442-1、443-1、444-1、445、446-1、448、466-

1地號8筆國有持分抵稅道路用地，按都市更新事業範圍

內國有土地處理原則第12點規定領取現金補償，惟權利

變換計畫書第拾章第10-1、10-2、10-7頁未詳載前開國有

土地實際現金補償分配金額及發放時間，請修正。 

(二) 請提供本案三家估價報告書供參。 

三、所有權人－鄭○○（立農街一段○號，無土地所有權）：(書面

意見及現場登記發言) 

(一) 立農房屋與土地爭議背景 

有關我家立農房屋(立農街一段○號○層樓)是源於父母為

解決我們子女在台北上班就學居住問題，因而抵押了他們

在台東的房屋向台銀借款以及在台北陽信銀行房屋抵押貸

款方才購得，爸媽當時請大哥鄭ＯＯ幫忙登記為兒子兄弟

倆共同共有，但大哥私心先將土地登記為自己獨有後，被

父母發現了，爸媽因考慮到身心障礙小兒鄭Ｏ的日後生存

居住問題，故而將房屋產權登記在小兒鄭Ｏ名下，日後即

可藉以遷制大哥；民國70年二老都因年邁身旁少有子女陪

伴，故而賣掉台東房產帶著智障的小弟鄭Ｏ遷居至他倆老

所買之立農房屋，直住到他倆老都往生，且還向大哥收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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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農屋的土地權狀;大哥在結婚後即搬離立農房屋，移居於

父母賣屋所得款另特為他購買的中本大廈○樓之○的房屋;

故而爸媽將立農房屋稅、地價稅及房屋貸款交由我本人來

負責繳納;甚至在大哥因病往生後，大嫂孫ＯＯ、兒子鄭Ｏ

Ｏ在繼承他的立農土地後，仍舊每年都要我匯款繳納現已

在他們名下的立農屋地價稅，但卻在東家都更權利變換選

屋時完全將我憑除！  

我大哥重病往生前大姊與我去探望他時，他曾答應我們要

順從父母遺言將立農屋土地移轉給我們姊、我、妹、弟四

人來繼承，但大嫂不肯首肯;她在大哥往生後不久在不告知

我們的情形下就立即登記繼承，同時獲得新的土地權狀，

繼而積極參與東家建設都更計畫案，期望將來能達成並滿

足她不需花錢又有新房居住的養老慾望！ 

(二) 本人多年承擔，居住正義皆被忽視 

我娘家房屋產權在小弟居住安養院前即轉贈於我，仍舊由

我來負責管理，我依照媽媽交代繼續提供被先生棄養後重

病的胞妹居住，也提供胞妹的二個身心障礙低收入的兒子

居住，方便他們能親自陪伴及照顧生病的母親。 

當我在收到東家建設權利變換選屋公文後，發現他們完全

按老舊房屋價值來估算我目前二層樓的房屋價值，卻按照

其估算的一般市價要我來選配改建後的房屋，二者相差自

然特別的大，完全與民間房屋買賣需雙方合意才能成立狀

況大大的不同，因此我自然也無法可選擇其任何一間房屋

了，直覺只能領到買不了一屋的少數補償金，就將需面對

被迫拆屋的命運了，同時我還得面對無情地將我生重病的

親人全部驅逐，讓東家建設公司蓋其預期的十八樓層房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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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地下室停車場來大大圖利。 

(三) 都市更新應依法兼顧居住正義 

依「都市更新條例」第五條及相關施行細則，主管機關在

劃定更新地區與訂定計畫時，應兼顧居民意願、社會關係

與公平合理之權利變換。都市更新的目的本應是改善生活

環境、時現居住正義，而非使多年居住者與承擔者權益受

損。 

如今似乎我們住民都必須聽從政府都更官員的指示不得不

配合政府已核定的都更計畫案了，我本人因個人及家庭因

素下私自曾多次向市長、都更處、東家董事長大人們書寫

陳請書，申訴我自家苦衷及難處，其中尚有對東家建設的

董事長建議以空間換取空間來進行彼此間的權利變換，可

惜完全得不到東家建設公司負責人的體恤及理會，所以我

目前只得再度選擇以不改建舊屋及維持現狀來作為親人生

存的最適當的安全保障，敬請審議大人們諒察！我在收到

東家建設權利變換選屋公文後，發現他們完全按老舊房屋

價值來估算我目前二層樓的房屋價值，卻按照其估算的一

般市價要我來選配改建後的房屋，二者相差自然特別的大，

完全與民間房屋買賣需雙方合意才能成立狀況大大的不同，

因此我自然無法可選擇其任何一間房屋，直覺只能領到買

不了一屋的少數補償金，就將面對被迫拆屋的命運了，同

時我還得面對無情地將我生重病的親人全部驅逐，讓東家

建設公司蓋其預期的十八樓層房屋及地下室停車場來大大

圖利。 

(四) 結論：依法堅守、依情呼籲 

本人反對都市更新，並非反對都市更新的公共利益，是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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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雙方利益，也是基於本人實際居住與公平正義未獲保障，

因此拒絕參加東家建設的都更案。結論是，我依法堅守我

的意願，明確地反對、不同意參加東家建設的都市更新。

本案涉及本人家務事，應該由家人來一起協調，建商不宜

介入。本人依法享有財產自由的權利，依情承擔多年義務，

懇請政府與相關單位依循我的意見，謝謝。 

四、所有權人－林○○（442、443、465-1、466、441-1、442-1、

444-1地號）: （第一輪書面意見及現場登記（林○○代）、第

二輪現場登記發言）  

(一) 第一輪發言： 

1. 我有能力、有意願，已準備好參與都更。反之，都更實

施者東家建設沒能力、沒意願，完全沒準備好當實施者。

權利變換計畫少了實施者實際準備了多少新建資金？權

利變換最重要的要素是土地、建物及資金，缺一不可。

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的土地及建物存在沒有滅失，而權

利變換計畫沒有揭露實施者的資金，資金是零。依民法

153條契約成立的要件應該是雙方意思要合意，權利變

換(是類似互易契約)沒有成立，遑論雙方契約是否有效，

依民法398互易契約準用買賣契約，實施者沒有意願及

能力及準備好當實施者，原因是實施者出資是零，看不

出實施者有能力、有意願及準備好來完成本都更案！ 

地主及建物所有人已有能力及意願參與都更，地主及建

物所有人已充分準備好參與都更案。反觀實施者沒有意

願及沒有能力來當實施者，實施者的資金是零，完全沒

有權利分回都更後的房地，本案的權利變換計畫公辦公

聽會，沒有正當性，應待實施者準備足以證明的資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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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召開本案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公聽會。 

2. 台灣估價泰斗政大林ＯＯ教授桃李滿天下，林教授對學

生諄諄教誨，都更案在估價時，應與所有地主及建物所

有權人充分溝通，以獲得地主及建物所有人的理解與支

持，讓都更能以最小阻力順利快速完成。但宏大在本案

的估價師公然表明，估價師與實施者、地主、建物所有

權人皆不認識。依字面來看，我猜測這位估價師應該完

全沒有與地主及建物所有權人溝通，如果真的如此，林

英彥教授如地下有知他的學生接受都更估價委託時，竟

然公然背叛他的教誨，應該不會承認這估價師是他的學

生！ 

3. 每個估價師在估價時，針對單一個案，皆會在估價報告

最後面註明誤差多少%以內皆屬可接受的範圍，本案都

更估價有44筆土地，姑不論舊建物，每一筆土地皆有許

多相異條件的調整率相乘，三位估價師將估出每筆土地

的價格相加後的總額，理應會有非常天差地別的結果，

但這三位估價師的三分報告竟然出現讓任何估價專家驚

為天人如此接近估價數字結果！ 

估價師在選取比準地必需經過繁雜且嚴謹的程序選取，

而這三位估計師的比準地竟如此有默氣的驅於一致數字，

真是讓人嘆為觀止！計劃案只揭露估價報告摘要，沒有

估價過程，只有結果，無法讓我信服，我是都更當事人，

百分之百有權利看三家估價師的完整報告書內容，在此

請提供給我三家完整估價報告書。今天我無法針對估價

內容提出陳述意見，應可歸責於台北市都市更新處、東

禧不動產創新股份有限公司都更規劃及東家建設股份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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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公司沒揭露三家估價師的完整報告書內容。 

三家估價師的評估價值結論比例 

 更新前土地權利價值總額 

宏大 1,982,020,601元 

天合 1,777,682,259元 

麗業 1,741,410,112元 

三家比例 1,982,020,601/1,777,682,259/1,741,410,112 

=1/1.01/0.97 

 

 更新後建築物及土地應有部分權利價值總額 

宏大 5,375,662,593元 

天合 5,153,538,740元 

麗業 5,214,863,650元 

三家比例 5,375,662,593/5,153,538,740/5,214,863,650 

=1/0.9920/0.9718 

 

 更新前比準地土地單價 元/坪 

宏大 1,660,000元/坪 

天合 1,677,000元/坪 

麗業 1,610,000元/坪 

三家比例 1,660,000/1,677,000/1,610,000 

=1/0.9587/0.9701 

4. 因此我沒有提出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，客觀從權利變換

計畫內容以觀，是應歸責於實施者及都更規劃公司沒有

展現有能力、有意願及充分準備好當一位實施者來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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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都更案！我的土地隨時準備好參與都更，我張開雙手

迎接都更，前提是如上述所述實施者真的準備好了嗎？  

(二) 第二輪發言： 

1. 因為我對這些不懂，就去請教顧問。他說東家建設圈地，

我們幫他養地，你的房子也不敢修，300萬就沒了。等

了十幾年，東家有回應嗎？沒有。不管你身體好不好，

都要配合他們。重點是：當初建商說一坪換一坪、每戶

都有車位，但他拿有爭議的文件去申請公開展覽，結果

政府退件。他又用舊資料重送，不問真正的繼承人。後

來他自行重大變更，從14樓變18樓、規劃更小、原本有

車位變沒車位，所有變動東家建設都沒說明。 

2. 我們這些房子是花幾十年才擁有的，他卻要我們一個月

內選屋，不選就可能沒房住。我又沒欠政府、沒欠東家

建設、更沒欠都更處的錢，為什麼都更處不敢伸張正義？

公務體系被有目的的人敗壞了。鄉親們被叫來開會，不

來怕被吃虧，來了又聽不懂。建設公司說「你們出地，

我出資金來蓋」，那就要講清楚。公司出多少錢、分多

少錢，應該要簽保證，否則將來反悔怎麼監督？ 

3. 十幾年了，我不願意，實施者卻說「沒簽不能發言」。

請問有簽的人真的了解嗎？這個都更案沒有公共利益。

公共利益應該是蓋醫院、車站那類的。但這是商業都更，

卻不能談價格。當初說一坪換一坪是對我們有利，現在

變更坪數卻他們說了算。所謂「權利變換」，我們也沒

拿錢，做生意就要老實、忠厚，不能欺負老實人。我們

要團結，條件不好我就不願做。我出來講是因為大家是

鄉親，你們好我也好。我們都住在有問題的房屋裡，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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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怕。希望透過都更，讓大家生活更好，不要一直煩惱。 

4. 東家建設做不了，換別家也沒關係。當初沒貨比三家，

結果委託書變同意書，這才是阻礙社會進步的根本。 

5. 怎麼可以說「你們家吵架、不想住是你們的事」？要讓

我們心甘情願，不是說「你不來選就沒房」。東家建設

又沒資金、沒能力，請不要阻礙社會進步。讓我們好好

過日子，換別家建商也可以，大家只是想有個幸福的家，

不是十幾年一直在開會、走過場。 

五、所有權人－潘○○（465地號土地）：(書面意見及現場登記發

言) 

(一) 本案都更的門檻需多少%，實施者取得多少同意書？何時

取得？同意書效力是多少年呢？ 

(二) 原住戶的權利變換鑑價以何為基準？頂樓加蓋皆有繳納使

用費，為何沒有補償費？可否提供其他住戶的鑑價基礎及

金額？ 

(三) 我不同意都更。 

六、所有權人－王○○（441-1、442、442-1、443、443-1、444-1、

465、466、466-1地號）：(書面意見及現場登記發言) 

(一) 拆遷前請提供結構耐震7級報告，含(CAD 動態模擬分析檔

及動畫檔)建築期間接受認證單位檢測，且要通過耐震標章。 

(二) 所有建築物拆除前，要提供 CAD2D、3D及細部檔。 

(三) 要有電動車專用電路，向電力公司申請專線與住家用電分

開。 

(四) (火警、瓦斯)受信總機、電梯、抽水泵、鼓風機、抽風機、

要有 CNS的國家認證標章。 

(五) 每戶要有光纖網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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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 要公布建築工地信託資料。 

(七) 自拆除日起工期兩年為限，超過期限由建商支付地主房租

費用，不得列入共同負擔費用。 

七、所有權人-林○○（441-1、442、442-1、443、443-1、444-1、

465、466、466-1地號土地）：(書面意見及現場登記發言) 

(一) 補償金與更新後權利價值金相差將近一倍。非常不合理，

請問補償金是用什麼基礎算出來？位合差距如此巨大。 

(二) 為何都更的新成屋都是大坪數的三房，不合理。現今少子

化都是小家庭，市場主流也是二房，實在不明白，全都規

劃三房大坪數，是要讓多數人無法參與選配？強迫我們與

他人共選、共同擁有嗎。覺得權利受損。 

(三) 從頭到尾我都沒有簽署任何同意書，這次的都更有效嗎？

最後是要強迫我們接受不合理的補償金？ 

八、所有權人－林○○（441-1、442、442-1、443、443-1、444-1、

465、466地號土地）：（第一輪現場登記發言、第二輪現場登

記（蔡○○代）） 

(一) 第一輪發言： 

1. 立農街一段○號○樓地下室估價時，沒有估到，請重新

估價。 

2. 立農街一段○號○樓，在室內就可以看到社子大橋橋塔，

視線良好，相對其他1樓住戶，只能看到立農國小教室。

但估價○號○樓卻比其他住戶低，估價應同其他住戶一

樣。 

(二) 第二輪發言： 

1. 我們家有地下室和後面空地，因為我婆婆當初房子比較

大，還拿錢補貼起造人。結果他們拿到的錢比較多，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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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剩下幾位年輕人要他們蓋章也不可能。婆婆白白付出

那麼多錢，我們家在這裡有空地，為了蓋房還和鄰居鬧

翻。對方常把髒水倒到我們這裡，把花園的花草弄死，

連馬路邊的草也被他們破壞。 

2. 為了這塊地，我婆婆當初付了很多錢。以前房子只有實

際坪數沒算公設。我們家有地下室，但老人家不懂也沒

去登記，現在都更卻說那是公設。婆婆當年付了快能買

房的錢給別人，如今什麼都沒了心裡很不甘。 

我們家房子比後面的大，當初還要出錢給他們，現在都

更之後，那些空地和地下室都被算成公設。我今天一定

要替婆婆說句公道話。老實說，最後我還是願意配合東

家建設的都更，畢竟拖了這麼多年，也不想再爭。但我

們家付出那麼多，地下室和空地卻變成大家共有的。 

九、所有權人－林○○（441-1、442、442-1、443、443-1、444-1、

465、466、466-1地號土地）：(書面意見及現場登記(林○○代)) 

(一) 東家建設那時是里長去整合，跟我祖父輩講，我們是○號

○樓，跟我爸爸講說：「如果都更的話，我們1樓就是換1

樓。」所以我爸爸才簽了一個名而已，然後就一直寄過來。 

(二) 選配房屋有不公，東家說住1樓的不可以選1樓，為什麼住

樓上可選？因用權利相等、抽籤方式保障房地主權益。 

(三) 選配房屋坪數過大。 

十、所有權人－游○○（497-2、469-1、469-2地號土地）：(書面意

見及現場登記發言) 

(一) 我這個發言聲明，之前已經掛號送達都更處跟都市爭議審

議會，不知道學者專家手上有沒有我們這個文件。 

(二) 本案，實施者竟於114年3月4日房地選配時，片面函稱與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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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人之都更契約已於110年7月31日失效，不依契約分配房

屋。申請人爰依法申請撤銷並撤回都更同意書，本案都更

同意書比例僅於73.53%，未達法定75%，應予撤銷停止辦

理。 

(三) 申請人(我本人)與本都更案東家建設實施者，在民國98年6

月2日簽訂都更契約，約定這個房屋分配的原則，同時他要

我出具這個都更的同意書給他，我出具同意書給東家建設，

在113年12月，114年1月通知選配房屋的時候，他說：「你

的契約書，在110年7月31號已經失效了。」如果我的契約

失效，這個同意書是依契約附有條件的同意書！契約分配

條件的同意書失效，此同意書也要隨同失效！實施者既然

主張失效，我們撤回，是雙方已經合意了，因為你不辦我

不辦，你認為我的契約無效，雙方已經互無瓜葛了。所以

應該要把這個同意書還給本人。 

(四) 依據貴處這審議會公聽會的函來辦理第二點，修正公布前

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三項規定，公開展覽期滿後之同意

比例，除有民法88、89、92條規定，或雙方合意撤銷外，

不得變動。本案東家建設涉及92條欺騙詐欺，既然他表示

不要，那雙方就合意撤銷，所以我依據都更法22條第三項

規定申請撤銷。 

(五) 實施者主張失效，從來沒有實施者自己說契約無效要作廢，

這個很少見。你要騙人也要…人家說過河拆橋，河都還沒

有過，就要拆橋。這是都更實施者在114年3月4號發文給我

們，他說契約已經在110年7月31日已經失效了，原契約的

權利義務要停止。但是原契約第4條所出具的同意書是依據

房屋分配條件出具的，是附條件的同意書，不是無條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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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書。哪有你拿了申請書，就可以無所不利、胡作非為、

無所作為，我們任你宰割！不是這樣的，這是有條件的同

意書，你要用就要依條件辦理。你契約無效，同意書當然

隨同撤銷。 

(六) 我在113年12月左右去選配房屋，東家建設不依契約規定的

這個條件！抽籤，抽籤就騙人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他先

跟我們講說：「你這個契約的約定，先按權利變換的部分來

抽，抽完的剩下其他的等一下再來分配。」抽完，他說無

效不承認，這是要欺騙過關的。我說不可以這樣，有契約

明文規定的怎麼可以這樣呢？ 

(七) 乙方東家建設辯稱說：「你的同意書是拿給都更處，那是公

法行為，跟他沒有私法關係。」這個是違背法理。我的同

意書是按契約交給你，你拿去都更處申請的，我沒有跟都

更處直接去送文！怎麼會跟我沒有私法關係？這是強詞奪

理，你同意書拿到，就什麼都不管了，我們的約定不算，

隨便你分配！你要分配有多少就分配多少？ 

(八) 東家建設講話反覆無常。如果你認定說這個契約在110年7

月31日自動失效，文件在你手上，你就要停止辦理，因為

契約無效，同意書也無效。你要跟我講說無效了，不辦了。

你隱瞞，就怕失效，你是想辦到好的時候，「無效了，不給

你了。」不給你就是屬於詐欺！不是詐欺，也是合意撤銷。

所以本案我已依法提起訴訟，並申請法院通知都更處為參

加訴訟第三人。不可以這樣違言背信，你契約有效，同意

書跟契約書綁在一起；契約無效，同意書這個條件是隨同

作廢。你要使用什麼，就要用同意書的條件去履行，這是

我表達的意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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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九) 108年修正前的事業計劃同意比例是多少？ 

十一、所有權人－潘○○（465地號土地）：(現場登記發言) 

(一) 本案有44筆土地，卻有這麼多人不同意還有辦法進行？臺

北市政府是在幹嘛。 

(二) 都更應該是為了提升民生品質，但現在卻變成實施者在炒

房。我們在這裡住了三、四十年，為什麼都更後反而住不

起？我們是二等公民嗎？這樣還能叫都更嗎？如果都更變

成這樣，拜託都更處乾脆裁掉算了。請問各位專家，我這

樣說有錯嗎？ 

(三) 東家建設整合到現在已經十六年了。我本身也是做營造的，

對這一行很熟，許多案子我都參與過。這裡住的都是我的

長輩，從小我就在這裡長大。我的母親今年八十歲，如果

被迫離開這裡，身體變差，對我們家就是一種負擔。你想

想，她一輩子的生活都在這裡，若因為都更住不起而被迫

搬走，身體會不會變差？我相信會。 

(四) 所以我要問，都更處怎麼能放任建商這樣做？這樣的都更，

真的不應該。我的問題很簡單，相信很多人也有同樣的想

法。我不想跟你們談什麼「選房」，這麼多人都不同意都更，

實施者為何能繼續走下去？ 

十二、所有權人－林○○（465-1地號土地）：(書面意見更新處承

辦代為宣讀) 

(一) 東家建設沒有跟我簽約，如有違約也是建商要賠給我們。

當初室內坪數一坪換一坪附車位，保證金在哪裡？至今

都不談。 

(二) 選屋調查變成同意書，未經授權溝通，自行找律師代抽，

已經構成侵權行為。我不信任一個不誠實建商，更不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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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東家建設合作開發。 

十三、所有權人－林○○（442、443、465-1、466、441-1、442-1、

444-1地號地號土地）：(書面意見及現場登記發言) 

(一) 我很聰明，也懂得去問人家，我從頭開始就不參加都更。

里長、東家建設都沒有來拜訪我，但我不是投資人，也

不是想要更多利益，也不是暗樁。但我的權益受損，我

的房子土地價值將近在四千萬，為什麼參加一個公開抽

籤，我要擔心住處還要花錢買房的問題。我今年65歲，

到127年之前，我目前工作不穩定、負債、沒有存款，叫

我怎麼辦？我這個意見要吞下去，我不甘心、不甘願。 

(二) 拿我現在的資產，交給實施者操作，我不安心。實施者

沒給足夠的保證金給我，我不是股東，每月需繳政府應

繳稅的錢、每日生活開銷的錢及每月需繳的社區管理費，

我不是億萬富翁，不是有錢人，我不會自討苦吃，不會

坐以待斃，我不參加都更。 

十四、所有權人－蘇○○（831地號土地）：(現場登記發言)  

(一) 本來我今天不打算發言，但看到大家意見這麼多，我還

是想說幾句。這個案子從98、99年開始到現在，開過那

麼多次會，我大概只有兩、三次沒參加，情形我都很清

楚，就簡單說一下。 

(二) 房子已經四十多年了。你說都更好不好？當然好，政府

還有容積獎勵，原本是件好事。問題是建設公司是里長

介紹他親戚來的。但後來發生同意書爭議後，里長不再

出席相關會議。 

(三) 簽同意書時我沒蓋章，後來才知道他是採用權利變換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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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實施，流程係事業概要、事業計畫，權利變換計畫。

後來才知道原來當初東家是提供同意自行劃定更新單元

同意書、第二張是事業概要同意書、第三張事業計畫同

意書。 

(四) 後來大家發現說：「奇怪，我怎麼會有一個同意書呢？」

同意書不是第二階段的時候才要75%還是80%蓋章的嗎？

怎麼第二天就要蓋同意書了？後來去找當初的那個經理，

經理說：「你們自己不看清楚，要蓋給里長。」然後那些

人跑去里長辦公室，我們里長說：「你們不要來找我，我

不要管，你們自己去跟東家建設抗議。」 

(五) 其實這個都更出發點是很好，但是為什麼會到民國125年

才能交屋。當初跟我們說都更後變成地上15層地下3層，

突然變成地上18層地下4層，原本說兩年半到三年可以蓋

完，現在變成至少四年半。當時每月補助住戶兩萬元租

金，現在多出的一年半是東家建設自己吸收，還是要全

體住戶一起負擔？ 

(六) 昨天有住戶提醒我，今天專家學者和都更處都會來，可

以藉這機會發問。那位住戶還說，他發現地下室的停車

位結構很重，但柱子似乎較細，他擔心這樣能不能耐七

級地震？萬一房子蓋好沒幾年就出現裂縫，我們子孫還

要在這裡住幾十年，怎麼放心？ 

(七) 為什麼這麼多住戶不同意？我想，如果當初是里長介紹

的建商，正常程序走完，七、八年應該就能蓋好。結果

拖了十幾年，還要再等四年施工，再等一年多交屋。從

98年到125年，總共27年，我們真的等不起。 

(八) 我想請教稅捐處的代表，房子蓋好後，聽說前兩年房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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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可以減半，請問是兩年還是五年？另外，未來若要轉

售，房屋稅或土地增值稅要怎麼算？  

十五、實施者－東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(林美雲協理)： 

(一) 我是東家建設開發部的協理林美雲。今天代表公司出席

公辦公聽會，並出具公司委託書給公辦公聽會的主辦單

位。 

(二) 回應第一位所有權人鄭○○，提到產權屋、地不同人，實

施者擬具計畫書依據地政機關地籍資料做產權，並依都

市更新條例(修法前第39條規定)委由估價單位查估合法建

物所有權之權利價值。 

(三) 有關所有權人林ＯＯ未於選配期間提出申請，抽籤當日

現場我們有委任第三公證人律師在場代為抽籤並見證，

林ＯＯ由家屬陪同出席，現場提出不抽籤，自行選配，

實施者予以同意，故當日並未以抽籤分配。 

(四) 單元內有多筆土地產權細碎共有人眾多，有關應分配權

利價值沒有達到最小分配單元面積價值者，我們建議可

優先找共有人做合併選配。另所有權人提到實施者沒有

跟地主簽約，本案是走權利變換，不是協議合建，故沒

有合建契約，也沒有合建保證金。 

(五) 在本案事業計畫尚未核定時，關於同意書的疑義部分實

施者也開了很多次的說明會與地主說明，包括建築從15

樓調整為18樓，說明會上面都有跟大家解釋說明，稅捐

優惠部分在初期整合時也說明過。因為本案整個進行的

時間比較長，有些都更相關說明住戶已忘記了。後續所

有權人有新的問題，我們也願意再去做溝通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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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 再補充說事業計畫原規劃是15樓，因為我們的獎勵容積

項目及額度有變動，第一個是增設停車獎勵容積20%，因

基地距離捷運站400公尺範圍內，在都更審議會時被刪除

掉，在同時有所有權人反映本案規劃面積都偏向大坪數，

所以調整部分7樓以上房型，規劃較小坪數，約三十幾坪

產權坪以符所有權人需求，本案非都是大坪數規劃。因

為都更獎勵項目額度及建築設計變動，經審議會決議重

新辦理第二次公開展覽及公辦公聽會。這些變動當時公

司也有開說明會，如果說大家有不瞭解、誤解部分，我

們也願意會後約時間拜訪說明。過往在說明會上，因為

部分住戶帶情緒性的發言擾亂會場都不是我們所樂見的，

也失去開說明會的目的。都更容積獎勵的額度項目，建

築設計，在事業計畫階段，已經審議會審議通過，政府

公告核定。林先生說東家建設都沒有拜訪，事實上，我

們都有同仁或電話或親到住處拜訪，林先生都是拒絕我

們同仁。我們也一直秉持以和諧的方式共同推動都更，

走了將近20年，東家建設絕對是有心要成就這個更新案。 

(七) 有關工期的部分，計畫書預估到127年全案完成，還是要

看實際的整合及審查情形。有地主講到，我們是走權利

變換，不是協議合建。有關租金的部分，租金也是屬於

共同負擔的項目之一，在事業計畫階段租金的補償金額

已經審議，若租金有增加的話，地主的成本負擔會提高，

那分回的面積價值就會減少。本案事業計畫核定共同負

擔是47.26%，那目前我們權利變換的共同負擔是37.95%，

比事業計畫核定的比例是降低的，估價報告尚未審議，

後續仍需經審議會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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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) 本案事業計畫在民國98年10月報核，沒有耐震標章獎勵

項目，也沒有設置電動車位，建材設備會符合國家認定

標準。有關信託的部分，本案地主產權沒有辦理信託，

僅就東家建設實施者的建築資金做信託。有關建構結構

部分，前期結構技師會初步評估建築設計圖，後期到申

請建造執照階段，結構技師會做詳細評估，主管機關也

會審核。 

十六、臺北市稅捐稽徵處－北投分處(許美純股長)： 

(一) 稅捐處在都更這個範圍的稅捐減免的部分，你在興建期

間，土地如果都不能使用，原則上地價稅是全免的。等

到蓋好使用執照核發下來以後，開始減半徵收地價稅。

房屋稅是使用執照核發以後就開始課稅，地價稅、房屋

稅都會減半兩年。 

(二) 原來是合法建物的這些地主、房屋所有權人，你都更以

後取得了房屋，過了這兩年減半以後，你都沒有移轉，

一直住在這裡，他還可以延長十年，目前還有這樣的規

定。這個視市政府的財務狀況去做規劃的，十年後會不

會是這個答案，我們現在不能預測到那麼遠。 

(三) 更新後移轉，如果因為權利變換取得的人，依權利變換

價值分配的，就是原本你的價值，視同你自己原有的。

你在房屋作移轉時，會當作你是第一次移轉，可以減徵

土地增值稅40%，契稅也是減徵40%。另外，如果說這個

移轉會有涉及到房地合一稅的部分，因為是屬於國稅局

的業務範圍，我們稅捐處不負責，如果你們有要移轉的

時候，房地合一的部分可能要先去國稅局去做詢問。 

十七、宏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(林韋宏估價師)： 



  114版 

 

(一) 有關 號 樓的部分， 號是左下角這一戶，那有提到

說他也可以看橋，那其他在前面都是學校部分，所以基

本上這兩戶應該都是一樣的視角才對。但其實我們剛才

查之後，它這一戶一樓應該是這個社區裡面價值應該第

二高的才對，可能是所有權人有看錯。 

(二) 另提到地下室部分沒有進行估，的確我們從竣工圖裡面

看到這個地下室，它的樓梯間是從公共梯間下去的。上

次自辦公聽會有提過，估價師在估價的時候，必須要依

謄本資料進行估價，很顯然這戶的地下室沒有登記。如

果沒有登記，估價師一定沒辦法去估價，所以我會建議，

如果能夠去把地下室補登出來，也是 號 樓的所有權

的話，應該是說一定要依地政事務所核發的謄本，才有

辦法納入估價。 

十八、臺北市都市更新處－楊祖恩股長： 

(一) 公聽會舉辦即是為廣納各住戶意見，地主會有不同的立

場，為避免造成地主間對立，請表明各自的意見就可以。 

(二) 除了實施者身份的這個部分的不明確，地主們有提到說

東家建設這邊回應的不明確，我們先就規劃的層面，地

主提出的建築規劃疑義，請實施者做回覆。 

(三) 剛剛有地主提到說同意比例的問題，同意比例75%是108

年修法後公劃更新地區的同意比例門檻，本案是用108年

修正公布前的都市更新條例22條規定，以當時送事業計

畫報核當時的同意比比例，私有土地及合法建築物的所

有權人的同意比例是3/5，面積的同意比例是2/3。 

(四) 剛剛有地主提到有合意撤銷，因為目前沒有收到相關資

料，故尚無法得知。另外同意書撤銷的相關規定，依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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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條例規定是有一定的期間才得以撤銷，並不是隨時在

審議期間提撤銷都可以撤銷。另外如有經審查符合撤銷

要件後，會再去檢討是否符合同意門檻規定，如果經檢

討或限期補正後仍未符合，都更處即會駁回本案。 

(五) 有地主有提到，更新處可不可以給予相關耐震報告、建

築 CAD 檔及相關的資料。因為這案子是東家建設申請的，

如果有相關的建築編輯檔案需要申請，仍應向實施者索

取，市府是就送審圖面是否符合建築法令的相關規定進

行審查。 

(六) 今天的公聽會，會議開場的時候有說明，是為廣納意見，

且本案還沒有到實質的權利變換計畫的審查。故再次說

明，今天的公聽會是實施者東家建設檢送權利變換計畫

後，在還沒有進行實質審查前先廣納意見，爰今天所表

達的意見後續都會進到審議的階段，所以今天不會做任

何的決議。包含剛剛有地主提到選配是不是不合法，這

些後續進到審議的階段會做查核。 

(七) 有些地主對於實施者的回應，覺得不妥適，或是認為沒

有這麼完善，我們尊重雙方意見陳述，就像各位地主也

會有不同的立場，實施者有他的回應方式。後續會有審

議會去做最終的審決。 

十九、學者專家－吳右軍委員： 

各位地主大家好，很高興來參加本次公聽會，本次有幾

點建議 

(一) 公聽會的目的係聽取各位地主的意見，並記錄在案，作

為未來審議會審查時之參考依據。且本次公聽會已有錄

影存證，地主不用擔心自已的意見無法受到重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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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本次公聽會地主發表很多意見，也許實施者現場無法一

一說明清楚，但未來實施者會將以書面的方式將各位地

主的意見一一回覆清楚。 

(三) 本案從民國98年申請事業計畫報核至今已有16年，但目

前還是有許多地主有陳情意見，實施者與地主並非對立

角色，應是合作夥伴關係，再請實施者持續與地主溝通

協調以達雙贏局面。 

柒、 會議結論： 

本次會議與會以及學者專家所提意見，請實施者納入權利變換

計畫內參考。另於都市更新審查過程中，如各位民眾還有其他

意見，仍可採書面的方式向本市都市更新處表達，更新處將函

請實施者做回覆，並做審議會審查的參考，今天公聽會謝謝各

位的參加。 

本案公辦公聽會紀錄將於會後上網公告，請至本市都市更新處

網站 https://uro.gov.taipei查詢。 

捌、 散會（下午5時30分） 


